附件：

国务院决定取消的税收方面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设定依据
	备注

	42
	纳税人按规定支付给总机构的与生产、经营有关的管理费税前扣除审批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4]62号）
	

	43
	外商投资企业在优惠期内因不可抗力提前解散免予补税审批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4]6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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